
韶关市坪石发电厂（B 厂）三期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摘要 

一、区位 

本项目位于坪石镇区东南部，距离乐昌市区约 30 公里，距离韶

关市区约 70 公里，距离坪石火车站约 3 公里，紧邻省道 249 及京

港澳高速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发电厂（B 厂）三期工程共包括 2 部分，即三期工程厂区范围与

三期工程附属灰场范围，其中附属灰场位于厂区的西侧。本次规划地

块位于附属灰场范围内，共包括 2 处地块，总用地面积 1.88 公顷。 

三、现状情况 

土地利用现状：规划区现状总用地 1.88 公顷，均为农林用地。 

道路交通现状：规划区外现状道路为土路，宽度 5 米。 

周边建设现状：规划区范围内不涉及居民点，不涉及拆迁。 

四、用地规划 

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 1.88 公顷，全部为城市建设用地，其中工

业用地 1.84公顷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0.04 公顷。 

五、道路交通规划 

规划区对外交通为省道 249，往北经过坪石镇区连接京港澳高速，

往南经过坪石电厂连接乐广高速。规划区内部道路有两条，规划路宽

为 5 米，连接省道 2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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